亿恩科技网站开发制作合同
甲方： 
法人代表：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乙方：河南亿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黄河路129号天一大厦608室            邮编：450008
电话：0371-60135955                               传真：0371-60123888
甲、乙双方依据《合同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通讯协议》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自愿、友好协商达就“                  网站开发制作一事”成以下协议：

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协助乙方提供有关网站制作的所有必须资料。
2． 开展的业务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及社会公共利益。

3． 甲方可在制作过程中派人参与和提出异议。并且在协议生效期间委派专人负责保持与乙方的工作联系及处理相关事宜。若甲方联系人变动应及时通知乙方，否则引起的纠纷由甲方负全部责任。
4． 按时支付费用。
2．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应保证服务的真实性、可靠性及持续性。不可抗力除外。

2． 在协议期限内完成网站开发制作的合同任务。乙方有权利根据甲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创意修改。其资料版权归甲方所有，甲方可以将其用于其他目的，乙方无权干涉并不得做出未经甲方同意的修改。
3． 乙方可以在甲方主页中注明该主页由乙方制作。
3． 费用与期限：
1．本协议中所制作网站须经甲方同意签字后（  ）日内完成，即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2．本协议中所制作网站费用为（¥：      元）<               >（人民币），合同签定同时，甲方一次性支付乙方网站开发制作费用总金额的      %做为定金，即（¥：        元）<               >（人民币）。

3．网站开发完成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程序开发费用的余额。

四．验收标准和验收后的修改补充
1．甲方可以通过任何与因特网进行网络连接的计算机浏览自己的主页。
2．主页无文字拼写及图片（以甲方提供的材料为标准）错误。
3．验收合格，甲方以书面方式签收。
4．验收期限为三天。
五．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提交郑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六．附则
1．本合同自双方签订后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2．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在本合同达成的原则基础上以补充条款的方式明确，所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条所称“不可抗力”系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或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洪水、火灾、爆炸、雷电、地震和风暴等以及社会事件如战争、动乱、政府管制、国家政策的突然变动和罢工等。
七．补充说明：                                                                  
                                                                                
                                                                                
                                                                                
                                                                                
                                                                                
（此页无正文）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甲方负责人签字：                                 乙方负责人签字： 
盖章：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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